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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长江口“10·8”“顺畅 37”轮自沉事故

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简况及调查情况

（一）事故简况。

2023 年 10 月 8 日约 2130 时，李某国个人所有的舟山籍干

货船“顺畅 37”轮载运 4120吨工程渣土由上海开往江苏响水，

在长江口灯船东北偏东约16海里处（概位：31°08.9′N/122°50.4′E）

沉没，船上 13名船员全部获救。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水域污

染，构成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。

（二）事故调查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吴淞海事局成立了上海长江口“10·8”“顺

畅 37”轮船舶自沉事故调查组，依法开展事故调查。调查组调

取了装货码头、黄浦江、长江部分航段 CCTV 录像，收集了码

头、船舶、船员、船公司和工地等有关文书资料，询问了船东、

管理公司人员、当事船员、码头调度、渣土运输车队负责人等相

关人员，获取了相关证据材料。现已还原了事故经过，查明了事

故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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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查取证情况

（一）船舶资料。

船名：顺畅 37 曾用名：新海升 35

船籍港：舟山 船舶类型：干货船

航区：近海航区 总长：95.72米

船宽：13.80米 型深：7.30米

总吨：2666 净吨：1492

满载排水量：5977.00吨 参考载货量：4370吨

满载吃水：5.90米 主机功率：735千瓦

货舱盖型式：钢质加帆布风雨密

建造日期：2005年 08月 01日

建造厂：舟山市龙泰船舶有限公司

所有人：李某国

经营人：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

管理人：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

图 1：“顺畅 37”轮概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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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船员情况。

“顺畅 37”轮事故航次在船船员共 13人，最低配员证书要

求配员 11人，该轮配员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。船员由船

东和管理公司共同招聘，其中船长、轮机长、管事（二管轮）、

实习水手由船东直接招聘，大副、1名水手和 2名机工由船东委

托中介公司招聘，另外一名二管轮和 2名水手由管理公司舟山顺

畅海运有限公司招聘。船舶遇险时，船长和 1名水手在驾驶室值

班。

船长：丁某涛，男，47岁，持沿海航区 500至 3000总吨船

舶的船长证书。证书号码：BHB121202000***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4月 2日。2023年 7月 31日，丁某涛在舟山上船。船舶遇险

时，船长在驾驶室指挥操纵船舶。

大副：汪某富，男，61岁，持沿海航区 500至 3000总吨船

舶的大副证书。证书号码：BHB122202201***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6月 3日。2023年 7月 31日，汪某富在舟山上船。

轮机长：洪某，男，57 岁，持沿海航区主推进动力装置未

满 750千瓦船舶的轮机长证书。证书号码：BHB231202103***，

有效期至 2025 年 3 月 4 日。2023 年 7 月 30 日，洪某在舟山上

船。

二管轮兼管事：李某召，男，59 岁，持沿海航区主推进动

力装置未满 750 千瓦船舶的二管轮证书。证书号码：

BJF233202300***，有效期至 2028年 5月 8日。2022年 12月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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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李某召在宁波上船。

（三）经营和管理情况。

1.经营人及日常经营情况。

“顺畅 37”轮原船名为“新海升 35”，船舶登记所有人为

李某国，由李某国、李某召等兄妹 7人共同出资购买，交由李某

国经营管理。2023 年 7 月，李某国与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签

订了光船租赁协议，将船光租给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经营，光

租期限 5年，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登记为该船经营人。同时，

李某国与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签订船舶委托管理协议，加入该

公司管理体系，并将船名改为“顺畅 37”。

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在舟山市定海区双桥街道

临港社区马鞍山 9号 3幢 202～203室，法人代表胡某，统一社

会信用码 913309025739754***。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：浙

舟 XK00**。

该轮的日常经营主要由船舶所有人李某国的儿子李某岳负

责，同时李某岳也以业务员的身份与舟山市顺畅海运有限公司签

订了“聘用协议”，负责为“顺畅 37”轮揽货。

2.管理公司情况。

“顺畅 37”轮的船舶管理人同为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。

该公司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符合证明，编号 06B***，船种涵

盖“散货船，其他货船”，有效期从 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2025

年 10月 7日，2022年 10月 9日由舟山海事局进行了年度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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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公司体系内设有总经理、指定人员、海务主管、海务经理、

机务主管、机务经理、体系办和人事部等，体系内共有 7人。

事故发生前该公司体系内共管理 13艘船舶，其中自有船舶

4艘，光租 2艘，代管 7艘。

“顺畅 37”轮的临时安全管理证书由舟山海事局于 2023年

7月 27日签发，有效期至 2024年 1月 26日。

（四）船舶检验及安检情况。

“顺畅 37”轮主要船舶证书情况见下表，均在有效期内。
表 1：“顺畅 37”轮主要船舶证书列表

证书名称 签发机关 签发时间 有效期

国籍证书 舟山海事局 2023/07/21 2028/07/18
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舟山海事局 2023/07/25 2028/07/18

所有权证书 舟山海事局 2022/07/05
临时安全管理证书 舟山海事局 2023/07/27 2024/01/26

安全与环保证书
浙江省船舶检验中心

舟山检验处
2023/07/18 2025/07/19

该轮于 2023年 07月 18 日在舟山由浙江省船舶检验中心舟

山检验处实施了年度检验，此次检验变更了船名、船舶所有人，

检验合格。

该轮最近一次国内安检于 2023年 8月 15日在上海由宝山海

事局实施，共查出 5项缺陷，无滞留缺陷，并于 2023年 8月 16

日复查合格。

该轮最近一次现场监督检查于 2023年 9月 15日在宁波镇海

雄镇码头由宁波镇海海事处实施，检查出缺陷 1项。同日缺陷完

成纠正并复查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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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航次及货物情况。

“顺畅 37”轮以钢材运输为主，包括从宝山运输钢材到北

方，以及北方运输钢材至浙江。其中从北方运往浙江的货源是固

定货源，回程北上时若船期充裕会通过市场、货代寻货。

该轮事故航次于 2023 年 10 月 8日约 0540 时从中交第三航

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 2#原料码头（以下简称“中

交三航原料码头”），装载工程渣土约 4120 吨，计划前往江苏

响水港卸货，开航时艏吃水 5.8米、艉吃水 5.9米。

经调查，该轮本航次所装载的货物由上海丁豪建筑工程公司

负责用土方车从建筑工地运至中交三航原料码头。货物来源共有

2 处，一处为杨浦区长阳路爱国路路口东侧的杨浦区定海街道

153街坊租赁住房项目工地，该工地运出的渣土土质大多较为干

燥，但也有部分渣土略微潮湿（见图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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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：153 街坊租赁住房项目工地情况

另一处工地位于杨浦区杨树浦路哔哩哔哩新世代产业园项

目工地，该工地离黄浦江距离仅百米，且地下部分挖掘较深，挖

出的泥土相比前一处工地的含水量明显更高，该处泥土质地较软

并具有一定的流动性，呈淤泥状（见图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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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：新世代产业园项目工地情况

（六）货物装船情况。

据码头视频监控显示，现场使用挖掘机配合土方车卸货，再

用抓斗进行装船。10月 7日约 1930时第一辆土方车进至该码头

边卸货，至 8日 0410时最后一辆土方车卸货结束共计 109车，

其中有 28车质地较干燥（见图 4），干土大部分于 2130时前装

船，平均装于 2个货舱中；其余 81车大部分是呈淤泥状较为湿

润的泥土，通过监控视频可发现其在卸车时具有明显的流动性

（见图 5）。这些湿润具有流动性的货物大部分于 7日 2130后

装船，平均装于 2个货舱的上部。另外，从监控中可知，8日约

0130时直至完货关舱，现场一直在下小雨，一定程度上会增加

泥土的湿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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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：质地较为干燥的渣土

图 5：质地较为湿润的渣土

（七）装货码头情况。

中交三航原料码头位于黄浦江 110浮上游浦东侧，业主单位

为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。该码头租赁给

舟山甯鸿建材有限公司经营已有 2年多，经营范围为固体散货，

大部分是石子、黄沙，还有少量的石英砂，铁砂之类。码头有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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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吊机，一般情况下一天靠一艘海船卸货。

图 6：中交三航局浦东分公司原料码头

根据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要求，建筑垃

圾中转码头应当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，并配备符合市绿化市容

行政管理部门规定要求的视频监控系统、电子信息装置和防污设

施。中转码头应当向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《上

海港口经营管理实施办法》也要求，码头申请从事建筑垃圾（含

渣土、泥浆等）转运作业的，应当提交视频监控系统、电子信息

装置和防污设施的配备情况的资料。据调查，该码头未向港口行

政管理部门提出过建筑垃圾转运作业申请，也未在绿化市容行政

管理部门进行过备案。

（八）卸货码头情况。

“顺畅 37”轮本航次计划卸货码头为江苏响水港港务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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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码头，据码头方陈述，该批货物主要用于响水港港务公司码

头 1-3#泊位建设。但因该船尚未抵港，故还没有安排具体靠泊泊

位，港方确认该船如果正常靠泊将采用门机卸船，车辆到码头直

接提货再运往工地。

（九）各相关方关系梳理。

渣土需方：江苏响水港港务有限公司，渣土用于响水港区 1、

2、3 号码头泊位建设，并由江苏佰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提

供回填土。

货物采购人：杨某标、潘某喜，负责在上海寻找工程所需的

回填土，并联系到供货方程某明，双方达成口头协议，由程某明

提供渣土并负责将渣土运至中交三航原料码头。此外，杨、潘二

人还负责在盐城市响水港港务有限公司码头接收渣土。

上海渣土供货方：程某明，负责到工地运出渣土，同时也是

上海丁豪建筑工程公司土方车队的负责人。

土方车队：上海丁豪建筑工程公司，运输车队负责人程某明，

负责将工地渣土运至中交三航原料码头。据程某明陈述，之前渣

土的处置地点主要为宝山区联谊路一场所，水运码头为浦东新区

拱极路的渣土码头（南汇），此次是首次将渣土运至中交三航原

料码头。根据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要求，建

设工程垃圾的运输单位通过招投标方式产生，并依法取得市绿化

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。该公司未持有有

效的上海市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，运输车辆也未持有建设工程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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圾处置证。

渣土来源地：杨浦区定海街道 153街坊租赁住房项目工地及

杨树浦路哔哩哔哩新世代产业园项目工地 2个建筑工地（见图 2、

图 3）。经向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求证，上述 2个建筑工地，

均有办理建设工程垃圾处置证。

装船码头：中交三航原料码头（舟山甯鸿建筑材料公司经营），

据码头方陈述，本次为该码头首次处置装运渣土，该码头资质情

况上文已作说明。

承运船舶：“顺畅 37”轮，该轮未持有绿化市容部门核发

的建设工程垃圾处置证。据船舶实际控制人李某岳陈述，“顺畅

37”轮之前多为钢材运输的，此次本来要去日照装钢材，因船期

充裕顺便来上海装货去响水卸货再北上。

货代公司 A：连云港蓝鲸海运有限公司，货方潘某喜委托该

公司寻船进行海上运输，双方签订航次运输合同；与船方青岛顺

汇船务公司联系，并签订航次运输合同。

货代公司 B：青岛顺汇船务有限公司，该公司业务员联系“顺

畅 37”轮船东李某岳，为其提供货源。本次与连云港蓝鲸海运

有限公司联系，并签订航次运输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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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：供求及运输关系图

（十）事故水域通航环境情况。

1.气象、海况。

舟山港航气象发布的 10月 8日天气预报：长江口偏北风 7～

8级。“顺畅 37”轮大副陈述：下班前，长江口水域当时北风约

7 级，浪高约 3 米；船长陈述：事故发生前当时风向风力大约

是东北风 8～9 级，浪高 3～4米左右。事故发生后，现场救援

船船长陈述：救援现场偏北风，风力 6级，偏北涌浪较大，约 2

米。查询当日鸡骨礁水文情况：10月 8日 1722时最高潮 343cm，

10月 9日 0122时最低潮 234cm，事故发生位置在鸡骨礁水文站

东约 20海里，潮汐时间会略有提前，船舶沉没时事发水域为落

末初涨时段，流向东南。

综上，事故发生时段事发水域气象、海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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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气：阴天 风力：7～8级

风向：偏北风 能见度：良好

浪高：偏北浪，约 3米 潮流：流向东南

流速：约 2节

2.事故水域。

船舶沉没位置位于长江口灯船东北偏东约 16海里处（概位：

31°08.9′N/122°50.4′E），该水域为长江口南北航线的北上习惯航

路。

图 8：事故水域示意图

三、事故重要事实分析认定

（一）“顺畅 37”轮本航次未超载。

1.据中交三航码头门卫提供的车辆进出记录，“顺畅 37”轮

共计装载渣土 109车，码头方计量共装船约 4120吨。该轮证书

载明的参考载货量为 4370吨。

2.CCTV监控视频显示：“顺畅 37”轮开航前和黄浦江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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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船中吃水未超过其热带淡水载重线标志（汕头以北中国沿海，

4月 16日至 10月 31日使用热带载重线）。

图 9：10 月 8 日 0535 时开航前码头监控截图

图 10：10 月 8日 0642 时黄浦江吴淞船厂视频监控截图

综上，认定“顺畅 37”轮本航次未超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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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舱盖封闭情况。

“顺畅 37”轮《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》注明该船

货舱盖型式为“钢质加帆布风雨密”，查看该轮出口航经黄浦江

吴淞船厂时的岸上监控视频，显示该轮 2个货舱的钢质舱盖正常

关闭，但舱盖上并未加盖帆布（见图 11）。8日约 0847 时该轮

出口航经浦东利民灰库码头前沿时，因距离较远无法判断是否加

盖帆布（见图 12）。

图 11：黄浦江吴淞船厂码头视频监控截图

图 12：浦东利民灰库码头视频监控截图

调查询问该轮船员时，均陈述舱盖盖好，上了紧固螺栓并加

盖了帆布。

管事李某召陈述：我船解缆离泊时，没有上紧固螺栓也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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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帆布。我吃完早饭后一人到甲板上紧固螺栓，一共 28 个，船

出黄浦江前全部上好了。出了黄浦江后我叫了二副、水手等 6人

一起盖帆布。

大副汪某富陈述：我船装完后货舱舱盖正常关闭，封舱螺栓

是管事负责上的，船出黄浦江后我就回房间休息了，当时帆布没

有盖，中午我起床后看到帆布已经盖好了。

水手阮某忠陈述：大概 7点 20分离开驾驶台后管事叫我出

去盖帆布。

水手罗某定陈述：装好货关舱的时候没有上紧固螺栓，等后

来管事叫我盖帆布的时候，发现紧固螺栓都已经上好了。

二副蒋某战：离泊结束后我就到驾驶台，到了 2号调头区我

就从驾驶台下来，管事让我去盖帆布，但我看船尾缆绳比较乱，

就去整理缆绳了。后来 11点上驾驶台的时候看到帆布盖好了。

综上，可确认“顺畅 37”轮在离泊开航前，2个货舱的钢质

舱盖板均已盖好，航行至黄浦江吴淞船厂前沿时未加盖帆布，但

无法确认驶出黄浦江后是否加盖。

（三）沉船水下探摸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船东委托上海高强水下工程有限公司于 10月

17～18日对沉船进行了水下探摸作业，探摸情况如下：

沉船位置：31°08.988′N/122°50.456′E，现场水深约 46

米，沉船沉态为右倾约 100～110°，纵倾约 20°（船首翘起，

船尾下沉），艏向东南，艉向西北。沉船左舷船侧板未发现明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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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损迹象（变形、断裂等），舱口围未发现舱盖板，沉船四周有

0.5～2米高度的货物分布。舵桨距离泥面约 4～5米，右舷部分

艉部埋泥约 2米。

图 13：沉船水下沉态示意图

四、事故经过

本事故经过根据“顺畅 37”轮获救船员陈述以及吴淞交管

中心监控记录、应急处置记录以及参与救助船舶的陈述综合分析

得出。

2023 年 10月 7日 1930 时，“顺畅 37”轮靠泊中交三航原

料码头装货。

8日约 0540时，该轮离泊开航。

约 1145时，该轮经过南槽 S12灯浮，航速约 8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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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4：10 月 8日 1145 时吴淞 VTS监控截图

约 1225时，该轮航行至南槽 S8灯浮，正值涨水（中浚低潮

1036时），该轮航速降至 5.5节，同时周围船舶航速均有不同程

度的下降。

图 15：10 月 8日 1225 时吴淞 VTS监控截图

约 1518 时，该轮过南槽灯船后继续东行，出南槽后涌浪较

大，船舶横摇约 5°；当日长江口水域偏北风，“顺畅 37”轮南

槽出口东行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左舷受风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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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 1745 时，该轮过长江口气象灯浮后转向北上，转向后船

舶横摇加剧。

约 1900时，航经水域涌浪变大，该轮左舷甲板开始上浪，

船舶逐渐向右倾斜约 5°。

约 1915时，船长上驾驶台接班，发现船舶右倾并逐渐加剧，

甲板左舷上浪，于是开始减速向右转向，并向吴淞交管中心申请

在北上航路东侧抛锚（申请抛锚时未报告船体有倾斜）。

约 1940时，船长下令抛左锚 6节锚链入水，水深大约 43 米，

当锚链受力后，船舶的倾斜角度开始增加到 10度左右，船长派

人检查压载舱情况，未发现有进水。

约 2030 时，船体右倾进一步加剧有倾覆危险，船长向吴淞

交管中心报告船舶有倾覆危险。随后在吴淞交管中心的指导下开

始做好弃船准备。

约 2045时，该轮右舷救生筏放好。

约 2057时，该轮 13名船员全部转移至救生筏。弃船时，船

上重油约 45.6吨，轻油约 14.1吨，油路均已关闭。

约 2131时，附近协助搜救的船舶报“顺畅 37”轮已沉没，

概位：31°08.9′N/122°50.5′E。

约 2206 时，该轮船员全部转移至平板驳船“盛畅 7”轮。

后续安全转移至救助船“东海救 101”轮。

五、应急处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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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0 月 8 日约 2030 时，吴淞交管中心（以下简称中

心）接长江口水域北上船“顺畅 37”轮报船舶右倾有倾覆危险。

中心立即联系该轮确认船舶右倾 10～15°，并有继续向右倾斜

趋势。中心信息广播，要求该轮集合所有船员，穿好救生衣，按

照应变部署表做好弃船准备。指派“海巡 012”轮前往现场应急

处置，协调东海救助局派“东海救 101”轮前往现场，协调拖船

“东雷奋进”轮前往现场，呼叫附近北上船“大津 31”轮、“永

隆桂”轮、“盛畅 7”轮等过路船前往现场协助施救。

约 2043时，“顺畅 37”轮船长报船体右倾 20°，有倾覆危

险，决定弃船，中心告知船长关闭油路、主机等设备。

约 2057时，“顺畅 37”轮船长报所有人员登上救生筏（右

舷），“大津 31”轮到达现场，用探照灯锁定救生筏位置。“盛

畅 7”轮尝试对救生筏人员实施救助。

约 2131时，“永隆桂”轮报告“顺畅 37”轮沉没。中心申

请发布航警、设置沉船标。

约 2156 时，13名船员被“盛畅 7”轮（平板驳船）救起，

中心与被救船长高频确认，13名船员生命体征均正常。

约 2225时，“东海救 101”轮到达现场实施人员转移。

约 2330时，“东雷奋进”轮到达沉船点实施现场警戒值守。

9日约 0000时，13名船员被转移至“东海救 101”轮船上，

之后在牛皮礁附近水域将所有被救船员转移至“东海救 204”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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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回外高桥基地码头。

约 0550 时，“东海救 204”轮靠妥外高桥基地码头，将船

员送上岸。

六、事故损失情况

本起事故导致“顺畅 37”轮沉没，无人员伤亡，未造成水

域污染。

七、事故原因分析

基于码头监控所记录的泥渣土状况、装货时的天气状况、船

舶沉没前所经水域的天气状况等客观因素，结合“顺畅 37”轮

获救船员、公司管理人员所陈述的有关事实，事故原因分析如下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。

“顺畅 37”轮本航次载运的部分渣土呈半流态状，该轮在

长江口水域航行时受恶劣天气影响，船体剧烈横摇，舱内货物发

生移动，导致船舶向右横倾并不断加剧，船舶进水后稳性逐步丧

失，发生翻沉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。

1.“顺畅 37”轮未对货物特性及天气情况对船舶的影响进

行充分评估。

“顺畅 37”轮 10月 7日傍晚收到公司通过微信发送的气象

信息预警，信息显示：受海上低压影响，舟山沿海 7日傍晚到 8

日早晨有阵风 8～9 级的东北到北风，8 日上午 8 级。船员对本

航次所载运货物的特性以及在装载此类货物后受恶劣天气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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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对船舶安全航行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，在未进行充分评估、

未采取足够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盲目开航。

2.管理公司对管理的船舶缺乏有效的监控与指导。

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岸基人员对船舶货物的管理，主要通

过查阅该船之前的货运单证和相关记录来核实船舶是否按照“货

物积载须知”等体系文件要求开展。实际中，对于货物装载主要

由船方审查，岸基未能及时有效地监控船舶的具体载货动态，船

舶开航前，岸基也未根据船舶所载货物及船舶航线上的气象情况

对船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。

八、责任认定

本起事故为“顺畅 37”轮单方事故，“顺畅 37”轮承担事

故全部责任。

九、调查发现的问题

（一）船公司存在的问题。

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为“顺畅 37”轮的经营、管理公司，

在未取得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的

情况下，违规承揽建筑垃圾中转运输。该公司涉嫌违反了《上海

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二条1的规定。

（二）转运码头存在的问题。

中交三航原料码头在未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同意，未向

所在地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建筑垃圾转运备案的情况

1 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垃圾的运输单位通过招投标方式产生，并依法取得市

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。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的有效期不超过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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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违规从事建筑垃圾装卸作业。该码头涉嫌违反《上海港口经

营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六条第 3 款2和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

规定》第十九条第 3款3的规定。

（三）渣土道路运输单位存在的问题。

上海丁豪建筑工程公司为“顺畅 37”轮本次所运工程渣土

的道路运输单位，在未持有有效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的情况下，

违规承运建筑垃圾。该公司涉嫌违反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

规定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。

十、事故处理意见

（一）“顺畅 37”轮及经营管理公司。

1.“顺畅 37”轮本航次载运的部分渣土含水量较高，船长丁

某涛未对货物特性以及天气情况对船舶的影响进行充分评估，冒

险开航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四

条4的规定，建议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2.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存在对“顺畅 37”轮管理指导以及

船舶装货情况管控不到位的情况，建议将相关情况通报公司所在

地海事管理机构。

3.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未持有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，“顺

畅 37”轮未持有建筑垃圾处置证，涉嫌违规从事建筑垃圾水上

2 《上海港口经营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六条第 3款 码头申请从事建筑垃圾（含渣土、泥浆等）转运作业的，还应

当提交视频监控系统、电子信息装置和防污设施的配备情况的资料。
3 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第十九条第 3款 中转码头应当向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
4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 船长应当在船舶开航前检查并在开航时确认船员适任、船舶适

航、货物适载，并了解气象和海况信息以及海事管理机构发布的航行通告、航行警告及其他警示信息，落实相应

的应急措施，不得冒险开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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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，建议将相关情况通报杨浦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。

（二）中交三航原料码头。

中交三航原料码头违规从事建筑垃圾装卸作业，码头实际经

营单位舟山甯鸿建材有限公司涉嫌违反《上海港口经营管理实施

办法》和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建议将

相关情况通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。

（三）上海丁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

上海丁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持有有效建筑垃圾运输许可

证、公司车辆未持有建筑垃圾处置证，涉嫌违规承运建筑垃圾，

建议将相关情况通报杨浦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。

十一、安全管理建议

针对本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调查发现的问题，为防止类似

事故再次发生，现对相关单位提出如下安全管理建议：

（一）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。

1.强化主体责任落实。舟山顺畅海运有限公司作为“顺畅 37”

轮的经营人和管理人，应切实加强船舶的安全管理，并将船舶安

全与防污染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。

2.加强对船员的培训。公司应加强对船员在码头装货期间的

值班培训，提升船员工作责任心，加强对船舶装载货物信息的核

查，发现可能对船舶安全航行造成的危害的货物，应及时向船长

和公司报告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
3.健全相关体系文件。对货物是否适载适运，以及装卸积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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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关键性操作，岸基人员如何监控船舶实施的相关要求做出详实、

有效的规定，确保公司能及时发现船舶可能存在的风险与隐患，

确保公司管理的船舶适航，载运的货物适载适运。

（二）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。

切实落实码头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

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作为中交三航原料码头的出租人，应加强对

码头承租方的监督检查指导，确保码头在允许的经营范围内开展

生产经营活动；督促码头承租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落实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建筑垃圾中转码

头的管理要求，杜绝违规从事建筑垃圾的装卸和转运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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